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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大綱:
　　凱特是一位一出生就患有罕見的白血病的女孩，安娜是在醫學科技生下與凱特擁有完美基因配型的女孩，莎拉（媽媽）為了救罹患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的女兒凱特，十三年來，安娜不斷地供應凱特血液、白血球、骨髓、幹細胞，直到了她的腎臟。安娜從小只要姐姐發病，便要提供出她身體的一部份捐給姐姐，以維持凱特的生命…。直到13歲的那一年，姊姊的腎臟衰竭了，非常需要一顆新的腎臟，所以父母以監護人的身分要求安娜捐腎給姐姐。安娜決定再也不要容忍了，她決定控告自己的父親以及母親，爭取自己的「身體使用權」。
心得：
　　這本書是我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看的，雖然過了很久但其實印象很深，因為這本書給的衝擊實在太大了！＂父母有權力決定小孩的生死嗎？＂在書的一開始都在敘述安娜的爸媽對他是多麼的不公平，說真的安娜的父母的確花了太多太多的心思在凱特上，導致他們都沒有好好的關心另一對正值青春也需要照顧的一對兒女。我一直記得書裡的前半段真的把安娜寫得很可憐，感覺全世界真的都沒人懂他，沒人關心他，他的爸媽唯一在乎的就是他的利用價值。會發生這些事的原因，我想都出在爸媽的觀念身上，他們不懂得放手，他們做這麼多這麼累，但其實生病的那個人也是身心俱疲，凱特其實一直都不想活著，他想自殺，但是他知道如果他自殺了那等同於殺了他的媽媽，所以凱特告訴過安娜，希望安娜不要再捐器官給他。我覺得有一點很矛盾的是，美國如此的進步如此先進，一個十三歲的小孩都可以出錢聘請一位律師替他打＂父母能不能決定小孩生死＂這種議題的官司，但是他的爸媽卻因為看不開，保守的觀念，放不下自己生病的孩子，我想他們的爸媽也缺少一個可以溝通的對象，或許應該多跟朋友甚至找心理醫生聊一聊，這多少都會有點幫助。一直讀到書的後面，才知道其實沙拉很愛很愛他的孩子，也是因為放不下＂兩個＂孩子，所以才會一直要求安娜捐器官給凱特，雖然他知道他自己那樣要求安娜是不公平的，但是他由衷的相信他的做法是對的！這樣看來，其實莎拉也很貪心，因為他什麼都想要又什麼都放不下。臺灣其實也發生很多案例是爸媽帶著小孩一起自殺，我覺得＂爸媽沒有權利決定小孩的生死＂，但是要是我自己我也不想要做一個一生下來就無父無母的孤兒，所以我覺得這還是一個爭議吧！
